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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

承辦人：施工科

電話：02-27208889轉8383

電子信箱：bm1738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8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建字第109320195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自109年7月1日起，本市民間建築工程及土資場或分

類場，均已全面使用新式運送憑證，請轉知所屬會員配合

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09年5月29日北市都建字第1093176947及

109317697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運送憑證前經本局109年5月29日北市都建字第

1093176947及1093176972號函公告，自109年7月1日起，民

間建築工程營建剩餘資源計畫，及本市轄管營建工程剩餘

土石方餘土堆置處理場或營建混合物分類處理場，收受餘

土或混合物後可再利用土石方流向，全面實施新式運送憑

證。

三、邇來屢有營建剩餘資源處理遭稽查有違規情事，常見違規

態樣如：未使用新式運送憑證、未確實填寫憑證時間及簽

名、載運營建剩餘資源車輛路線偏移、車輛未攜帶運送憑

證及土質代碼不符等缺失。為加強本市建築工程營建剩餘

資源管理，避免建築工程因違規受處重罰及勒令停工，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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貴會督促所屬會員確實依規定使用新式運送憑證並加強工

地施工管理。

正本：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建築師公

會、台北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擋土支撐及土方工程

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、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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